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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講(E) 

為什麼我從來沒有見過神蹟？-“最妙的道” 
信息：維保羅 

翻譯：王兆豐 

(2003年9月7日) 

 

1我若能說萬人的方言，並天使的話語，卻沒有愛，我就成了

鳴的鑼、響的鈸一般。2我若有先知講道之能，也明白各樣的奧祕，

各樣的知識，而且有全備的信，叫我能夠移山，卻沒有愛，我就

算不得什麼。3我若將所有的賙濟窮人，又捨己身叫人焚燒，卻沒

有愛，仍然與我無益。(哥林多前書13:1-3) 

 

讓我們一起來禱告： 

 

父神啊，我們切切禱告，求您使我們正確地理解什麼是愛。

“愛”這個詞到處泛濫，看上去都失去了它的意義，甚至在教會

裏也是這樣。我們向您禱告，求您叫我們真正明白到底什麼是愛，

叫我們知道您是多麼愛我們。願我們通過學習聖經，有血有肉地

懂得愛。我們禱告奉基督的名求，阿們。 

 

有人說，“表達”或曰“包裝”是最重要的。連蛋糕上都裱

上了花樣。雖然不能說“表達”就是一切，但“表達”的確有其

重要性。人們常常因為對傳福音的人有看法，結果連信息本身也

一起拒絕。假如你說話粗聲粗氣，態度很差，人們往往不會對你

所說的內容感興趣。對此，你們一定都有親身經歷。 

我記得自己剛開始去教會的時候，遇到滿臉笑容與真誠的眼

光，我深受感動，認為他們真的是關心我。因為我小時候沒有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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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教會，所以對此印象極深。我從心裏願意與這些人在一起，不

管他們說的到底是什麼。我只覺得他們關心我。可是這些年來，

我對那些精通“笑容可掬”之術的人有點不太信任，有時甚至有

點反感。這倒不是因為笑容可掬本身有什麼問題，而是因為這常

常與真正的表達內容不相符合。在信仰的事上，我已經懂得了先

知比哥們/同伴重要得多。我說這些，絕不是鼓勵人說話粗魯。在

基督徒的相互交流中，在教會裏，內容與表達方式都同樣重要。

保羅在<以弗所書>四章15節勸勉我們不僅僅說誠實話，而且是要

以愛心說誠實話。所以，說話的方式也很重要。 

在婚禮上，證婚人最常引用的就是今天早上我們要看的經文

——<哥林多前書>十三章，或稱“愛的篇章”。這裏就有如何正

確運用屬靈恩賜的問題。這一章裏雖然與我們這個系列的主題—

—神蹟奇事的恩賜是在繼續還是已經停止——沒有多大關係，但

這章聖經教導我們在運用恩賜時應有的態度，我們絕不可忽視。

因此，今天早上我們就來討論愛。我把這篇講道取名為“最妙的

道”。 

使徒保羅從十二章開始進行屬靈恩賜的討論。十二章結束時，

他說要指示我們最妙的道。最妙的道就是基督徒之間彼此交通、

造就，彼此挑戰、培養。當我們追求走這條最妙的道時，教會作

為基督的身子就在正常地運作，神的名也因此更得榮耀。今天早

上聚會開始的時候，我們提到了一下教會的敬拜程序，從宣讀神

的話開始；聽到神的話後，眾人一起禱告，在聖潔神面前承認自

己的過犯與污穢；隨後也聽到領會的弟兄以神的話宣告我們的罪

得赦免。我們在這裏宣講、聆聽神的話，為人施洗，分領主的聖

餐，唱詩讚美神，等等。這些是教會之所以稱為教會的原因。同

時，實行上述這些最妙的道，也是教會正常運作之道。今天早上

我們要討論的，就是我們對此應有的態度；這也是教會之所以是

教會的原因。 

保羅稱之為最妙的道本身不是一種恩賜，而是我們在運用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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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恩賜的時候所應有的美德。上禮拜我們在討論恩賜的時候提到

過，你不必做各種評估來決定你的恩賜在哪裏，因為<哥林多前

書>、<羅馬書>和<以弗所書>上所列的27種恩賜並非一定就包括了

所有的恩賜。你是身體上的一個肢體，你應當運用自己的恩賜。

這裏保羅教導的是：我們在運用這些恩賜的時候，應當採取什麼

樣的態度。這最妙的道當然是愛；這條道——這種美德——是何

等重要！ 

 

1我若能說萬人的方言，並天使的話語，卻沒有愛，我就成了

鳴的鑼、響的鈸一般。2我若有先知講道之能，也明白各樣的奧祕，

各樣的知識，而且有全備的信，叫我能夠移山，卻沒有愛，我就

算不得什麼。3我若將所有的賙濟窮人，又捨己身叫人焚燒，卻沒

有愛，仍然與我無益。(林前13:1-3) 

 

這些都是極好的事、極美的行為。這是我們在歷史上所看到

的許多見證。乍一聽上去，讓人無法相信：人為了他們信仰的緣

故被火燒死，卻沒有愛——這是不可能的事。但保羅是以極端的

例子來強調：無論你的行為多好，假如沒有愛，都是徒然。 

這裏保羅所強調的是明確無誤的：所有的行為都必須從愛出

發。假如我用恩賜，卻沒有愛，我就成了一面鑼——什麼都不是，

什麼益處都沒有。但我必須說一句，這裏譴責的是傳信息者而不

是信息本身。我說話時缺乏愛，就成了一面鑼，對我自己沒有益

處。但這不應該是聽信息的人用來作不理會信息的藉口，就好像

一位父親榜樣做得不好，不應該是孩子叛逆的理由一樣。換句話

說，我說話時看上去不那麼可愛，並不意味著我所說的內容不正

確。 

在保羅所舉的例子裏，變成什麼也不是的是什麼人呢？是說

方言的，是有知識的，有大信心的，有好行為的和殉道的。他們

的缺乏愛絕不會使聽眾對所聽到的先知的信息失去權威；也就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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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，假如我說的是真理，雖然我說的時候沒有愛心，但真理仍然

是真理，對聽的人仍有權威。我的錯誤是以缺乏愛的方式說話，

有一種令聽眾不去注意信息內容的危險傾向，就像上述那位父親

激怒了他的孩子一樣。也就是說，我說話的方式可能引起你們的

反感，但若我講的內容是真的，因著神的恩典，你們仍然會把它

看作是真的。我之所以說這些，是因為今天我們的社會都很講究

表達方式，講究包裝。因此，我們對聽到的信息必須十分小心、

十分認真，而不應對傳達信息的人或其說話方式太過於挑剔。同

時，我必須認識到，假如我在講台上傳講的時候缺乏愛，會造成

你們生出反感而不去注意信息。有時候，我聽自己的講道錄音。

當我聽到自己在談論神、談論神的事時，用一種任意駕馭的口氣、

態度時，那真是令我自己感到噁心。我認為最重要的，也是我最

想要傳達給大家的，就是我所講的是比我偉大得多的東西。 

任何人若運用恩賜是為了引人注目、出人頭地，或自以為義，

那就是很可恥的事。假如我們沒有愛，那麼運用屬靈的恩賜既不

能討神喜悅，對我們自己也沒有益處。 

前面我已經說過，這段經文與神蹟的恩賜沒有多大關係；這

點我們留著下次再討論。有人把<林前>13:1作為那種含糊不清的

現代方言運動的證明經節(這裏我並沒有故意貶低的意思，而只是

作真實的描述而已)，說他們講的是天使的話語。這裏有兩點：第

一，保羅或許是以一種美化的或詩體的方式說這句話的；第二，

即使不是這樣，聖經裏天使都是用人能夠明白的方式說話的。我

們在聖經裏看到的，比如天使對亞伯拉罕說話、對撒迦利亞說話

等等，都是以正常的語言結構說話的，而不是什麼聽不懂的語言。

這裏我們就不多說了，把它留到下個禮拜。 

 

關於愛的真理 

 

基督徒應該以愛的態度運用神所賜的恩賜，這是很明確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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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麼，什麼是愛？愛到底是什麼意思？我常常為人證婚；我對他

們說：今天我們用愛這個字來表示任何事情。比如，天氣很好，

我們說，“我愛今天的天氣。”這家餐館不錯，我們也說，“我

愛這家餐館”以及“我愛自己的孩子”等等。聖經裏卻有不同種

類、不同含義的愛。假如我們對“愛”不加定義，愛就失去了意

義。 

誰來給愛下定義呢？是我自己嗎？有些人把愛與真理對立起

來；你們聽沒聽說過這種說法：“教會裏只要充滿了愛，真理必

定會來。”可是我們聖經說：“愛大於信和望。”讓我來問你們

一句話：“如果讓你選擇，教會也好，家庭也好，國家也好，你

們願意在哪兒生活？是充滿愛的地方呢？還是真理當道的地

方？”按我們社會今天的情況，大部分人會說：“在愛的地方”；

但這是一個危險的答案。為什麼？ 

愛與真理非但不相互排斥，他們是相輔相成的。離開了真理，

愛就成了難以捉摸的情感。那些在男女關係上亂來的人不都是打

著“愛”的旗號嗎？這是“愛”這個字今天通常的用處之一。這

難道是真的愛嗎？離開真理，你連問都不能問這種人“什麼是

愛？”我聽到過有人把極噁心的事也稱為“愛”。但是，當我指

出這裏的問題時，我就被指責為“驕傲”。他們說：“你有什麼

資格來定義愛？”今天的電影、電視界把環境、燈光、氣氛與愛

劃上等號，讓觀眾接受這就是愛。 

但保羅在這裏說“愛”的時候，是從教義、從真理的角度上

說的。真正的愛是從聖經真理流出來的。既然福音是神的大能(羅

1:16)，我們就可以得出結論說，真理不僅僅給愛下定義，真理也

產生出愛來。我們在這裏不僅是在研究什麼是愛，並且當真理得

到宣講時，它就成了愛的泉源。當一個教會裏宣講真理時，這個

教會就成了神用來產生愛的器皿。這就是我對神、對鄰舍產生愛

的源頭，因為神出於祂的真愛，打開了我的眼睛，讓我看到了祂

對我的愛。這是怎麼發生的？是通過宣講真正的福音開始的。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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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定義的“愛”所產生的是混亂與放縱。今天，無論誰，無論什

麼時候，你打開電視，就知道這是真的。 

保羅深知這點；他為愛作了如下的定義或教義： 

 

4愛是恆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；愛是不嫉妒；愛是不自誇，不張

狂，5不作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處，不輕易發怒，不計算[人

的]惡，6不喜歡不義，只喜歡真理；7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

盼望，凡事忍耐。(林前13:4-7) 

 

這裏我們不必對愛作詳細的考查。如何愛神、愛人都已經總

結在“十誡”裏了。當然，我們不能說“十誡”裏沒有包括愛在

人內心的工作。保羅在這裏論述的正是這種愛在內心的工作。如

果說，“十誡”都是愛的零件的話，那麼這裏說的愛就是潤滑油。

愛當然包括外在的責任與行為，同時也包括內心的態度。假如我

偷竊鄰居的東西，就不能說我愛鄰居。當然，我對鄰居的愛絕不

僅僅限於不偷不拿，而是要深得多。 

這段經文裏連續三次重復了愛的忍耐——是“恆久忍耐”。

神學家凡爾思這樣定義愛：“愛是一種品格，在面對容易被激怒

之事上自我控制、不立即報復或懲罰；愛是發怒的反面，是與恩

慈連在一起的。”雅各說得好： 

 

19我親愛的弟兄們，這是你們所知道的。但你們各人要快快

地聽，慢慢地說，慢慢地動怒；20因為人的怒氣並不成就神的義。

(雅1:19-20) 

 

我雖然很軟弱，但我給自己定了一條“48小時”的規矩：假

如有人冒犯我，我要等待兩天之後再說。我會在這兩天裏禱告，

安靜下來，以及尋求別人的意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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愛不是情緒激動的反應，而是保羅所說的“恒久忍耐”，也

就是說，真正的愛包含溫和之意，這當然是源於忍耐。 

“愛是不嫉妒。”約瑟的哥哥們因為嫉妒父親對約瑟的愛而

行了大惡(徒7:9)。一個人缺乏敬虔的知足之心是難以有真正的愛

的。假如你不明白神的全權，你在生活中就會產生不知足；從不

知足就會產生出嫉妒。一旦我們有了嫉妒之心，愛就消失了。當

我們看到朋友很富有、很順利時，我們應該與他同樂。假如我們

心裏感到不是滋味，就會產生苦味來。我們應當知道，神一定恩

待行為正直、走義路的人，一定將最好的賜給他。但當我們以為

神應該給我們更多，神可以變得更有智慧時，我們就會對別人產

生嫉妒，覺得神也應該多給我們一些。這不但是對神的權能不理

解，也是對神的慈父般的性情不瞭解。 

愛不是表演，不是誇耀。一個真正行出愛來的人不會掛招牌。

最難的是，當你默默無聲地努力但卻被指責為失職。結過婚的人

知道，你在家裏默默地付出，但卻被說成是不負責任。這時，你

就容易要來數算你所做的一切。我們不要被引誘來向人顯示你的

愛。你若不能敵擋這種引誘，那麼就會犯驕傲的錯誤。 

保羅寫道：愛是“不做害羞的事”，不做不合體統的事。一

個有愛心的人，無論是說話、行事，總是注意照顧到周圍的人，

運用自己的恩賜考慮到別人。比如說，有人遇到難處，在哭泣，

你就不應該扔過一句<羅馬書>8:28去；你應當與他同憂。有位婦

女總是在大庭廣眾面前數落她丈夫的不是，這就不合體統，對丈

夫缺乏愛心了。有時候你應該說，但必須注意到周圍的環境和人。 

愛是不尋求自己的益處。真正的愛不求回報。我們之所以在

上述的忍耐、不嫉妒、不張狂、不自誇、不做害羞的事上失敗，

往往都是因為心裏有個想得回報的小算盤。時間到了，沒有得到

回報，我們那些可憐的愛就顯出本相來了。真正的愛是給予，而

不是要等待回報。因為我們馬上就會看到，我們已經得到回報了。

我們愛別人是因為他們愛我們嗎？是為了等待回報嗎？不！我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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愛別人是因為神愛我們的大愛。我不能想像，假如一個教會，一

個家庭，一個國家，人人都要等著別人回報，那這個教會，這個

家庭，這個國家怎麼還會像神所要他們成為的樣子？這種等待回

報的愛是很容易被激怒的。假如我不在乎有沒有回報，我就不會

在未得回報時生氣。也正是這種假的愛會想到惡念。<新美國版聖

經>這樣翻譯：“愛是不計較受冤枉。”另外一位神學家也作過一

個很好的解釋，稱愛為“不動壞腦筋”。真正的愛絕不記仇，不

翻老賬。 

真正的愛絕不喜歡不義。假如我對別人的懷疑是真的，他們

是犯了錯、做了惡，我也絕不應該暗自慶幸，那是沒有愛的表現。

你們大概都有類似的經驗：你假如與某人相處不和，後來發現對

方果然犯了錯誤，我們心裏就會有一種誘惑，感到快活，有出氣

的感覺。這不是愛。我們應當為惡事悲傷，為真理當道喜樂。 

愛是“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忍耐。”這到底是什麼意

思？這難道是說愛是沒有智慧嗎？是不分是非嗎？當然不是！“凡

事忍耐”前面已經討論過了。“凡事相信”——難道是相信相互

矛盾的事，是黑白不分嗎？不是。愛是不過分猜疑。加爾文在這

段經文的註釋上這樣說： 

 

基督徒遇事的時候，情願自己心胸寬大來承擔，也不願對他

的弟兄作任何不友善的懷疑。 

 

假如你總是認為別人不好，懷疑他們圖謀不軌，你就是在引

誘他們真地去那麼做。你有沒有碰到過人說，你是“世界上最好

的人”？你難道會去攻擊對方的這種態度嗎？這是多麼蠢的事啊！

我想，保羅在這裏說的“凡事相信”就是相信別人會做正確的事。 

“凡事盼望”是知道、盼望神的大能改變人的生命，賜人悔

改之心。解經家馬太.亨利說：“當你心裏有這個願望，但卻不能

相信別人時，你仍然盼望。只要有一點理由，你就繼續盼望對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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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好起來。”也就是說，既然對方失敗了，做錯了，很傷你的心，

你仍然對他存盼望，而不是視他為不齒於人類。 

保羅第三次提到真正的愛是“忍耐”，這也是在強調他下面

的論點： 

 

8愛是永不止息。先知講道之能，終必歸於無有；說方言之能，

終必停止；知識也終必歸於無有。9我們現在所知道的有限，先知

所講的也有限，10等那完全的來到，這有限的必歸於無有了。11

我作孩子的時候，話語像孩子，心思像孩子，意念像孩子；既成

了人，就把孩子的事丟棄了。12我們如今仿佛對著鏡子觀看，模

糊不清；到那時，就要面對面了。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，到那時

就全知道，如同主知道我一樣。13如今常存的有信，有望，有愛；

其中最大的是愛。(林前13:8-13) 

 

對保羅所說的“等那完全的來到”這句話，似乎有點爭議；

這很可能是指基督的再來。這裏與我們所討論的主題——神蹟恩

賜到底是仍然在繼續還是已經停止——並沒有多大聯繫，我們就

不多討論了；這裏我們對方言、知識等等就不一一下定義、作解

釋。保羅所指出的是：與信、望、愛相比，恩賜不過是短暫的、

次要的。 

 

長大成人 

 

保羅的這段話裏含有批評的口氣，因為哥林多人對待他們的

恩賜有點像小孩子。你們有小孩的人大概都有類似的經驗：你給

孩子們買了件很好的禮物，不一會兒就發現他們在為誰先玩那隻

盒子而爭吵。這實在是件糟糕的事。他們在爭論次要的事，卻把

這些事的實質和目的給忘了。保羅的觀點看上去好像是說，哥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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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人把恩賜當作了它們本身的目的，忘了有一天它們都會消失的。

無論是什麼恩賜，或是教導，或是熱心，或是行神蹟奇事，這些

恩賜都有其目的；一旦完成使命，都會停止。運用神的恩賜卻忘

了神的愛，就是一種孩子般的行為，是不成熟的表現。 

這些年來我在作教導的工作。當我發現自己在運用恩賜時是

為了要贏辯論而與人辯論，這實在是玷污了所得的恩賜——以一

種孩子氣的方式在用恩賜。神所賜的恩賜應該以成熟的方式來運

用。這點保羅在第十四章裏會詳細地論述。 

信是對神和祂的旨意的認識；望是在信心裏忍耐。將來在榮

耀裏這兩樣都不需要了，因為我們與神面對面，不需要信了；所

望的已經實現，望也就不需要了。但愛卻是永恆的。以愛心運用

恩賜會促進信、望、愛。我想這不必多加解釋。若有人愛你，那

不就更加促進你愛對方嗎？因此，我們應該停下來思考一下，以

禱告的心思考一下，看看我們在實際生活中是否如此行，是否像

保羅所說的那樣，運用神所賜的恩賜，體現出愛來。愛不是由我

來定義，而是由神自己來定義的。 

我們談論了很多關於愛的事；我認為我們應該再往前走一步。

我來問你們大家一個問題：“愛是律法呢，還是福音？”愛是律

法。今天早上我在這40分鐘裏所講的，都是律法。愛聽上去那麼

好，但卻是律法。最大的誡命是什麼？是愛神、愛鄰舍如同自己。

這是命令，是律法，因為所有的律法都包括在這兩條裏了。假如

我單單講律法，對你們就沒有益處。我們剛剛說過：“我應該去

愛別人，因為神先愛了我。”這是律法呢，還是福音？這是福音。

主耶穌說： 

 

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，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；我怎樣愛你

們，你們也要怎樣相愛。(約13:34) 

 

有一次我在電台上主持“加爾文主義五點論”的討論。順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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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一下：加爾文主義是立根於聖經的基督教教義。它指出：“人

完全敗壞，死在罪中；人不能帶任何東西到神面前，連他自己的

信心也是神賜的；神無條件地愛我們，揀選了我們，不是因為我

們身上有任何德性；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贖罪之工有效地拯救那些

神所愛、所揀選的人；神的愛通過聖靈不可抗拒地征服我們悖逆

的心；神的愛是如此之大，以致於祂的真正兒女都能在神的恩典

裏堅忍直到進入榮耀裏。換句話說，我已經死了，神使我活過來；

祂如此愛我，不是因為預見我會有任何優點。祂差了祂的兒子來，

死了，為的是帶給我生命。我從來也不能帶給神什麼；事實上聖

經說，過去我是與神為敵的——我咒詛祂，我蔑視祂，我藐視一

切關於祂的屬性。我即使沒有公開聲稱，我的生活本身就證明我

對祂的叛逆。然而，就是在我這種充滿了罪的光景中，神的愛不

可抗拒地征服了這一切；祂把我的一顆背逆之心改變成了一顆順

服之心。這就是神對我們的愛——我們還在作罪人的時候，基督

就為我們死了。 

有本字典上對神的愛是這樣解釋的：“除了神自己的美意之

外，神的愛是沒有任何其它理由的。” 

一位聽眾打電話進來，溫和地批評我說：“我們什麼時候才

能停止討論這些個主義，多談談愛呢？”我幾乎能聽到全體聽眾

抱怨般的“阿們”之聲。我想要解釋的是：除非我們理解神對我

們的全備之愛，就是上面我所簡述的，被人稱為“加爾文主義”

的神恩典的教義，我們是不能理解怎麼去愛別人的。假如我應該

像神愛我一樣來愛你，那麼我們在領聖餐的時候就應該好好思考

祂是如何愛我的，而不是我應該怎樣來愛自己。這也就是為什麼

當世界上的人不知道神對他們的愛時，他們中間是不會有真正的

愛的。今天的這個世俗社會鼓勵人們要“自愛”，要“建立起自

信”，然後才能去愛別人。這是行不通的；根本就不是那麼回事，

這種論調已經在我們的社會裏遭到了慘敗。我們用“偶然的機遇”，

用“進化論”，取代了創造我們、拯救我們的神。巴克斯塔說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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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那些相信我們是從一池子黏乎乎的原始泥漿裏進化過來的人，

已經為相信進化論的人們定好了歸宿——進化回到原始泥漿中

去。” 

我們必須明白這個概念：有一位神；我們悖逆了祂。正是這

位神，沒有任何理由、單單是因著祂的美意，愛我們；差了祂兒

子為我們死，好叫我們得生命。當我們明白了這種愛，我們才可

能開始按神要我們去愛別人的方式去愛別人。 

 

讓我們一起禱告： 

 

父神啊，我們真是感謝您，感謝您對我們的大愛。看哪！這

是何等的愛——您竟然稱我們為您的兒女！您接納了我們，就好

像我們是可愛的嬰兒一樣，而實際上我們是悖逆的。但您征服了

我們的悖逆，您以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，以耶穌的寶血征服了我

們。父啊，願我們不要把單單屬於基督的功德歸到我們自己頭上，

願我們認識到這偉大的愛。父啊，願我們知道了這一切之後，努

力將這種愛行在別人身上。 

我們禱告奉基督的名，阿們！ 


